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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伦理学核心术语的生成通则初探

杨 玉 荣

（海军工程大学 人文社科系，武汉 ４３００３３）

　　摘　要：中国近代伦理学的核心术语是支撑近代伦理新学的基石。在中国近代伦理学核心术语的生成通
则中，其生成路径有三：一是重新创制，一是直接对译，一是侨词来归；其生成原则有二：一是在制名上，力图传

承重于创新；二是在翻译上，以意译为主，力求选名通俗。这些通则的生成，推动了中国传统伦理向近代的转

型，也促成了中国近代伦理学的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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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在梁启超、严复、王国
维等人对西方伦理思想的全力灌输中，在欧风日

雨的浸润中，一些新名词层出不穷。它们宛如一

股潜流悄然改变着中国固有的思想，使其一点一

滴地向近代新学质变。在众多新名词中，“伦理

学”、“道德”、“善”、“义务”、“平等”、“自由”、

“博爱”、“幸福”等词脱颖而出，构成中国近代伦

理核心术语群。这一术语群究竟如何生成，有着

怎样的特点，一直以来扑朔迷离。但是，探究它们

的生成规律对于研究中西日文化互动中传统伦理

的近代转型却至关重要。

　　一、中国近代伦理学核心术语的生成
路径

　　中国古代伦理思想，是一门在中国固有文化
传统中运行的学问。它以血缘关系为起点，以家

族伦理为本位，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融政治、

哲学为一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概念范畴，如忠、

孝、仁、义等。而西方伦理学是一门在西方文化传

统哺育下的伦理专学，它所形成的概念术语反映

的是西方价值观念、宗教情结、行为准则或社会风

尚等，具有明显的西式风格，如功利、平等、快乐

等。因此，中西伦理学从本质上说是两种异质的

文化，其概念范畴大不相同。中国近代伦理学是

在西方伦理学指导下的中西融合，它的许多核心

术语都是西方伦理学术语在中国的移植和重生，

具有崭新内涵。只有少数术语属于中西伦理学共

有，能够直接对接。这样，就形成了中国近代伦理

学核心术语生成的三条途径：一是重新创制，二是

直接对译，三是侨词来归。

　　（一）重新创制
　　由于中西伦理学是在不同环境中生成的两种
异质文化，因此，对于一些具有西学背景的伦理术

语，中国传统伦理中是无法找到相应的对译词的。

对于这些术语译名，只有重新创造。这种创造工

作，一般应由最初翻译者完成。但在翻译实践中

由于时代观念等多种因素影响，一些术语译名发

生了巨大变迁。

　　中国伦理术语最早的创译者是明末清初第一
次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来华传教士。他们来到中国

后，在传播西学常识和宗教伦理的过程中确实创

造了一部分新词。利玛窦在传播西方 Ｐｈｉｌａｎｔｈｒｏ
ｐｙ思想时为其厘定学名“博爱”，在对译 Ｈａｐｐｉ
ｎｅｓｓ时为其拟订学名“真福”，艾儒略将 Ｅｔｈｉｃｓ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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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厄第加”等等，但随着第一次中西文化交流

的夭折，这些译名烟消云散，并未流传下来。

　　１９世纪早期，随着第二次中西文化交流帷幕
的拉开，来华传教士再次面对西语中译问题。但

这批传教士的西学素养与汉语水平同明末清初传

教士相比相差甚远。因此他们在翻译中不太注意

区分中西术语内涵的差异，而是按照大体相似的

原则对译，因此在他们手中很难发现有利玛窦那

样精确考译的新词，而是一切依据中国旧语。碰

到一些实在无法用汉语表达的西语，他们就采取

用英语解释的手段。因此，Ｄｕｔｙ被译做了“分”、
“本分”、“己任”、“责任”；Ｐｈｉ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ｙ被译为“仁
者”、“仁”、“仁德”、“仁爱”；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被译做
“福”、“祺”、“福气”、“福祉”、“兴头”等等。由于

他们的水平有限，无法在考察中西术语差异的基

础上创译新语，只得忽略二者差异，简单对译。他

们的这种“粗心大意”，使其翻译也常常闹出张冠

李戴的笑话。

　　既然兼通中西语言的来华传教士都无法创制
新词，那么，这一重任国人自己是否可以承担？遗

憾的是，鸦片战争虽然打破了中国国门，但晚清思

想界仍以固步自封、陈腐不堪的“中学”为主流，

要想寻觅兼通中西的人才，难上加难。因此要想

依靠依旧陶醉于科举梦想、苦读四书五经的国人

传递西学新知似乎比登天还难。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创制新语的重任竟由日
本人肩负起来。中国近代伦理学的很大一部分核

心术语是从日本“贩卖”来的。

　　日本何以成为中国学习西方伦理学的重要媒
介？这是因为日本自明治初年开始接触西方伦理

学，经过三十多年的消化吸收，终于在１９世纪末
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近代伦理学。日本在学习西方

伦理学过程中，也碰到了一些西学术语无法在日

语中直接对译。对于这些概念，他们首先采用音

译法，但后来为了概念精准，他们又用表意准确的

双字汉语词来表示。这样，日本学者通过创造新

词、旧义翻新等手法，创制了一大批汉字新名词来

对译西方伦理学术语。这些新名词被称为“和制

新术语”。

　　甲午战后，西方列强纷纷掀起瓜分中国的狂
潮。在中国被瓜分豆剖之时，有识之士认识到要

救亡图存，就必须开启民智、培养具有新道德的新

国民，于是引进西方先进伦理思想迫在眉睫。但

中西语言不通，精通英文的洋才又寥寥无几，要想

掌握西方伦理的精粹谈何容易。

　　正当中国人举步维艰之时，一些启蒙思想家
发现了日本西学的精进。他们发现日本几乎汲取

了西方文明的全部精华，西方文化的经典之作几

乎都可找到相应的日译本。康有为就说：“泰西

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吾因其成功而

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

之。费不千万金，而要书毕集矣。”［１］日文西书的

精要，使中国人如获至宝，于是以日本为中介学习

西方伦理学就顺理成章了。他们在引进日本伦理

学时自然引入了日译伦理新语，“伦理学”、“义

务”、“人生观”等名词都以这种途径进入中国。

这些名词都是日本学者在对译西洋概念时创制，

在中国学人对日文汉字的转换中，直接成为了汉

字“新名词”。晚清瞿铢盭在《木屯 庐所闻录·

新名词》中记载了这些名词的由来：

　　　　当时新政皆自日本稗贩，而译者未谙西
文原义，又不通古训，一概直袭，若文襄者，固

未可厚非也。

　　由于中国译者中西学问有限，因此对于日文
汉字不加辨识，一概直袭，导致了日本新学语的大

举入华。

　　虽然，日本新名词入华遭到了一部分人士的
抵制，但由于日本新名词表意的精准和通俗易懂，

却广受清末社会的欢迎。即使严复这种痛恶日本

新语的抵抗派，也不得不顺应历史潮流。如严复

曾为Ｅｔｈｉｃｓ拟定了“人道之学”、“德行之学”和
“义理之学”三个译名，而他自己最终还是接受了

“和制新术语”———“伦理学”的学名。对于 Ｏｂｌｉ
ｇａｔｉｏｎ，他也拟定了“民义”译名，他最后也抛弃了
“民义”而选择了“义务”。严复后来回顾这段心

路历程时说：“至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之为义务（仆旧译作
民义与前民直相配）。Ｄｕｔｙ之为责任，吾无间然
也。”［２］由于以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对译“义务”，以 Ｄｕｔｙ对
译“责任”已为社会普遍接受，严复也无法改变这

一现实，最后只得无奈接受。因此，日本新名词在

清末名噪一时，以致众多严译新语也在其强力辐

射下湮没无闻。

　　（二）直接对译
　　纵观人类道德发展史，尽管中西伦理思想成
长的地理环境迥异，但由于人类的自然本性、社会

交往需求的相似性，人类还共享着许多基本相同

或相似的道德观念、道德规范和伦理理念。因此，

在中西伦理思想中也包容着一些双方共有的概

念，可直接对译。

　　况且，中国近代伦理转型的过程并不是完全
以西方伦理来彻底取代中国传统伦理的过程，而

是“一个对传统因素加以改造使之在功能上不断

适应现代性之要求的过程”［３］。因此，一些概念术

语本为中国传统伦理所有，只要稍微向现代性靠

拢，就可对应相应的西学伦理概念。

　　再者，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跨社会的特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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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活动，最忌讳的是词不达意，晦涩难懂。所以在

中西文化交流中翻译家都要求从语义到文体在译

语中要用最切近的对等语来再现原文的信息，而

最贴切的对等语莫过于译文本身固有的词汇。因

为它们具有译文的古旧色彩，使读者一望就知是

本族固有词汇，在心理情感上更容易接受。因此，

在中西伦理思想对接中，译语以选择中国固有词

汇为首要原则。

　　由此，在中国传统伦理言语可用范围内，一部
分伦理学核心术语就在中西对接中直接形成，例

如“平等”、“名誉”等概念，譬如“平等”的形成。

“平等”本是佛教名词，是指一切现象在共性或空

性、唯识性、心真如性等上没有差别。《金刚经·

净心行善分》：“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故名无上正

等菩提。”由于南北朝时，佛教在中国迅速本土

化，“平等”一词也广为国人所接受。文人学者多

在谈禅论法中运用“平等”，且使之越来越具有哲

学和伦理的意味。如清代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

记·如是我闻一》中曰：“以佛法论，广大慈悲，万

物平等。”纪氏虽从佛法出发阐发“万物平等”，但

“万物平等”寓意着万物在宇宙中的价值意义完

全平等，没有任何贵贱之别，又从价值论上提升了

“万物平等”的哲学内涵。可见，在中西伦理思想

接触之前，中国已从佛学经典中获取了“平等”名

词，在一定程度上可对应西方的Ｅｑｕａｌ。
　　近代意义的“平等”概念是卢梭在《论人类不
平等的起源和基础》（１７５５年）和《社会契约论》
（１７６２年）中提出的。在 １８２２年马礼逊编写的
《华英字典》中，没有出现单独的 Ｅｑｕａｌ，而英语
Ａｌｌｅｑｕａｌ被译为“皆平等”［４］１４４，显然Ｅｑｕａｌ对应着
“平等”的内涵。麦都思则在１８４７年《英汉字典》
中将Ｅｑｕａｌ译为“均平、均平齐、匀”等，而将Ｅｑｕａｌ
ｉｎｒａｎｋ译为“并肩、挨肩、平等”［５］２７。可见麦氏对
Ｅｑｕａｌ的认识比马礼逊更深一层，越来越阐明了
其“均平”、“平均”的内涵。在１８７２年卢公明的
《英华萃林韵府》（卷一）中，Ｅｑｕａｌ被译为“等、相
等、平等、平肩、平平”［６］１６８，“平等”已然成为Ｅｑｕａｌ
的一个学名。黄遵宪在１８８４年目睹美国总统大
选所作的《纪事》诗曰：“红黄白黑种，一律平等

视。”此处的“平等”就是西方 Ｅｑｕａｌ的译名。无
论红种人、黄种人、白种人和黑种人，在美国都享

有平等的权利。可见黄遵宪使用“平等”过程中

已把握了Ｅｑｕａｌ的真谛。除了“平等”的生成是这
样外，“名誉”对应 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良心”对应 Ｃ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等核心词汇，都在中西伦理对接中这样直
接形成。

　　（三）侨词来归
　　在近代伦理学核心术语的生成中，有两种特

殊现象值得关注。一些核心术语是在中国首次翻

译形成，但它们没有推广开来，反而在日本再次生

成后逆输入中国得以流行；或者，一些术语本是中

国旧词，但不具有近代义，日本将之内涵重置后对

译西洋概念，它们再次生成后也逆输入中国。前

者如“道德”、“善”等术语；后者如“幸福”、“自

由”等，都是如此。这两种现象冯天瑜先生在《新

语探源》中称为“侨词来归”。

　　以前由于一些语言学家的误解和检索工具的
有限，他们将这些词汇（尤其是第二种现象）看做

“日源词”，以为是日本创制的。其实，倘若寻根

溯源，我们均可发现它们其实就是汉文典籍中固

有的。只是，它们在汉文典籍中要么不表示现代

义，如“幸福”和“自由”；要么在中西对接中由于

某些因素的影响而未在中国对接成功，又经过日

本的对接后才逆输入中国，如“善”和“道德”就是

这样。“道德”，本在明末清初第一次中西文化交

流中就已被传教士用做西语Ｍｏｒａｌ／Ｍｏｒａｌｉｔｙ的译
名，但这种对译随着第一次西学东渐的结束戛然

而止。在１９世纪上半叶西方传教士的辞书中了
无踪迹，１８２２年马礼逊编写的《华英字典》中，他
把英语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译为“修身”、“行善之道”［４］２８３。
１８４７年麦都思的《英汉字典》中，Ｍｏｒａｌ被译为
“良、善”，Ｍｏｒａｌｉｔｙ则译为“整风、修行的箴规、善
德、行善之道”［５］１６７。在 １８７２年的《英华萃林韵
府》中，Ｍｏｒａｌ被译为“修行”，Ｍｏｒａｌｓ被译为“德
行、善德”，Ｍｏｒａｌｉｔｙ则被译为 “德、善道、善
德”［６］３１４－３１５。可见１９世纪传教士把 Ｍｏｒａｌ／Ｍｏｒａｌｉ
ｔｙ基本认作“良、善”之类的美好品德或行善之
法，就是没有为其拟定“道德”的译名。而在日

本，经过明治学者近３０年的对比和筛选，１９世纪
９０年代，日本才正是确立以“道德”作为 Ｍｏｒａｌ的
学名，这一学名经清末留日学人逆输入中国而在

中国重新确立。

　　由上可知，中国近代伦理学的绝大部分核心
术语是由日本创制再传入中国。只有一少部分是

在中西对接中直接生成，它们的词语内涵也随着

西义略微有所变化。因此，总体说来，中国近代伦

理学的核心术语是在中—西—日三种语境的互动

中生成。这一术语群既有中学的古旧色彩，又汲

取了西学的崭新内涵，是一群兼容古今、融会中西

的新学语。其中虽有断裂和断层，但正彰显出中

国传统伦理向近代伦理的转型。

　　二、中国近代伦理学核心术语的生成
原则

　　面对中西语言的巨大差异，近代学人在伦理
学术语厘定中制定了以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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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在制名上，力图传承重于创新
　　由于译名的拟定必须考虑接受群体的知识背
景、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等因素，所以制名时尽量

以旧名为主，可便于国人接受。正如清末商务印

书馆编译所所长高凤谦所说：

　　　　其于中国所有者，以中名名之；中国所无
者，则遍考已译之书，择其通用者用之；其并

未见于译书者，则酌度其物之原质与其功用，

而别为一名。［７］１４２

　　所以注重旧名是制名的一个重要原则。严复
在翻译中就非常注重这一原则，他的翻译用词能

旧不创新，旧名比比皆是。时人分析严复偏好旧

名的缘由时说：

　　　　因为他欲力求旧文人看懂，不能多造新
名词，使人费解，故免不了用中国旧观念译西

洋新科学名词的毛病。［８］

　　可见，严复嗜好旧名的重要原因是，他考虑到
了接受群体的感受，他把自己的作品阅读对象定位

为旧文人。他们的阅读习惯、知识素养和思想倾向

都决定了作者使用旧名更有利于他们理解和接受，

更能促进新思想假借旧名的“外衣”快速传播。

　　其实，在能够使用旧名的情况下尽可能使用
旧名也是跨文化翻译中的普遍原则。日本基本上

按照这一原则完成了近代伦理学译语的创制。日

本常常借用中国旧有名词引申新义或借形变义来

对译西语。这些名词虽然词形未变，但其内涵发

生了极大变化，因此被视为“新名词”，近代伦理

学核心术语的绝大部分都属于这种情况，如

“善”、“自由”、“幸福”、“博爱”等等。譬如“善”

的翻译，汉语古典义是“善良、德”，这一含义与西

方Ｇｏｏｄ在指人的美德方面具有相通性，所以明治
学者在与西方 Ｇｏｏｄ对接的过程中，采用了“善”
这个词，但大大拓展了其内涵。日文汉字“善”作

为Ｇｏｏｄ的对应词，除了“善良、德”的涵义外，还
被融入“德性、知识、幸福、快乐、利益、能带来快

乐的东西”等Ｇｏｏｄ的含义，与汉语原义相比内涵
大大扩充。这种新“善”经过中国留日学者的引

进而成为中国近代伦理学的一个重要术语。

　　另外，一些西方伦理学术语由于语言文化差
异太大，无法用固有汉语词来对译，因此日本人不

得不创造了一些新词来翻译，例如“人权”、“伦理

学”、“义务”等等。因为在汉语史上亘古未有，它

们直到近代才被创制出来作为学科术语使用。如

“人权”，古汉语中有“人”也有“权”，但传统社会

的“人”是一个集体名词而非个体概念，换句话

说，只有宗法大网中的“人”而没有自主自在的单

个的“人”。他只有对他人、国家和社会的义务而

没有任何的权利，所以中国虽然有“权”但没有

“人权”，只有君权、父权和夫权。因此，中国从没

有过“人权”的概念，甚至没有“人权”这个名词。

日本在引进西方卢梭“天赋人权”的观念时创造

了“人权”，后来随着西学的传播流入中国。这是

日人创制伦理学译语的情况，这些术语成为中国

近代伦理学核心术语的一大部分。

　　在中国近代伦理核心术语的三种生成途径
中，日人创制的术语几乎全部是新名词；中西直接

对接的术语一般是旧词；侨词来归的术语看似旧

词，实则内涵重置，应为新词。所以总体看来，中

国近代伦理学核心术语中的新名词大于旧名词。

　　可见，虽然人们主观上希冀沿用旧名，但事实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这根源于中西语言和思

想差距太大。马克思曾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

现实。”由于中西方词汇量的不对等，因而近代译

者在表达西方新思想时，常常捉襟见肘。“译书

者适遇中国字繁富之一部分，或能敷用，偶有中国

人素所未有之思想，其部分内之字必大缺乏，无从

?译。”［９］６７９因此，为了能正确表述新思想，新名词

不能不撰。可见，在中国言语不足用的窘迫下，翻

译者不得不创译新词。

　　对此，王国维深有感触。他指出，中西方“国
民之言语间，有广狭粗精之异焉而已。国民之性

质各有所特长，其思想所造之处各异，故其言语或

繁于此而简于彼，或精于甲而疏于乙”，所以很难

找到对等的旧词，“不得不造新名”，以补“言语之

不足用”［１０］。因此，新名词也是在万分不得已的

情境下生成的。

　　这些新名词虽有粗制滥造之嫌，但以科学性、
思想性和通俗性在晚清学界独树一帜，影响广泛，

以至众人沿用成习。对此，高凤谦评论道：

　　　　新名词既屡见不鲜，又乌得从而禁之。
平心言之，新名词之不可通者，勿用可也；既

已习用，必从而禁之，不可也。治古学者不

用新名词，可也；必以责通常之人，不可也。

且谋教育之普及，不能不设学堂，学堂不能

不教科学，教科学不能不用新名词。［１１］

　　由于新名词在近代教育与科学中具有不可代
替的作用，所以它们在清末的流行已成为不可遏

止的滚滚洪流。制定者固然企望能注重传承，但

客观结果却是创新重于传承，与制定初衷似乎背

道而驰。

　　（二）在翻译上，以意译为主，力求选名通俗
　　在近代跨文化语言交流中，翻译的方法一般
有三种：“一以相近之声，模写其音；一以相近之

意，仿造其字；一以相近之义，撰合其文。”［９］６７９按

今天通俗的说法，三种方法分别为音译、音意译和

意译。这三种方法几乎可对译所有西洋概念，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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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屡试不爽。

　　纵观中国近代伦理学核心术语“伦理学”、
“道德”、“良心”、“善”、“义务”等等，我们发现它

们几乎全是意译，而没有音译。这是历史的偶然

吗？不是。这是因为以意译为主既是清末民初翻

译中的主导原则，也是伦理学术语的生成原则。

　　１９１０年左右，章士钊曾在《国风报》、《民立
报》等报刊上主持过关于清末民初西方学术词汇

译名的大讨论，章氏偏向音译。他认为，以义译名

“无论选字如何精当，其所译者非原名，乃原名之

定义是也”，容易使人望文生义而致歧义丛生。

而“吾国文字，与西方迥殊，无法采用他国文字。

以音译名，即所以补此短也。”［７］１７５－１７６章氏此论一

出，立即引起了晚清译界的轩然大波，反对者群起

而攻之。张礼轩、胡以鲁等多位学者都曾发出驳

难。张礼轩就说：

　　　　译音只可适用于地名人名，及新发明之
物名，因无意义可求也。其他有意义之名词，

仍以译义为宜。一则因观念之联络，易于记

忆；一则因字面之推求，便于了解。［７］１７５－１７６

　　胡以鲁在《论译名》中也论道：“传四裔之语
者曰‘译’，故称‘译’必从其义，若袭用其音，则为

‘借用语’；‘音译’二字，不可通也。”他还主张，

“吾国固有其名，虽具体而微，仍以固有者为译

名”，“吾国固有其名，虽概念少变，仍以固有者为

译名”［７］１８３－１８７。虽然，张、胡等人的论述略有偏颇

不当之处，但他们的思想反映了清末民初译名的

主要原则，那就是以意译为主。而且胡以鲁还特

别指出，如果已有旧名，应尽量沿袭旧名，以便于

理解。张、胡的意见代表了译界绝大多数人的共

识。张、胡等人的意译论为何能得到广泛认同？

这是由于以意译为主是晚清译界在多年译名实践

中一直遵循的原则。为何选择意译舍弃音译，在

张、胡上列的言论中已阐述得相当清楚，在此不再

赘述。由于采取了意译为主的翻译原则，所以在

中西对接中形成的伦理学术语都是意译词，且基

本为中国传统伦理术语。与此类似的是，日人翻

译西洋术语时也采用了意译法，且喜用汉语固有

词对译。这种做法很受清末学者的欢迎，以至日

译语在中国不胫而走。中国近代伦理学核心术语

基本都是意译词就不足为奇了。

　　况且，从外来术语的翻译历程来说，当一个术
语比较陌生时，人们茫然不解，不得不对其采用音

译的形式。但随着日渐熟悉，人们发现音译名冗

长费解，容易引起歧义，而意译名简洁明快，便于

理解，于是舍音译而取意译是外来术语翻译的必

然趋势。日本在翻译 Ｇｏｏｄ、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等概念时
都是如此，它们都经历了由音译到意译的过程，直

至最终确立日文汉字学名。当中国学人在清末民

初厘定伦理学核心术语时，无论是日人还是来华

传教士都对西洋伦理术语进行了长期的考察和甄

别，已完成了许多基础性的工作，因此，中国学人

在这种情势下采取以意译为主是明智之举，顺应

了术语译名演变的趋势。

　　由上可知，在中国近代伦理学核心术语的厘
定中，中国学者审时度势，选取了以意译为主的翻

译原则。这一原则的实行，导致了中国近代伦理

学核心术语呈现出意译的群体风貌。

　　译语不仅要意译，还要通俗易懂，便于流行，
这是伦理学术语翻译中需要把握的另一原则。在

近代学术术语的翻译中，严复提出的“信、达、雅”

被视为翻译的最高境界。他在《天演论·例言》

中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

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所谓

“信”就是要忠实原文的信息，“达”就是要最贴切

地再现原文的隐涵和语用意义，“雅”就是译文语

言要优美，要有展现原文风貌的文采。可见，严复

的“信、达、雅”实际展示了翻译所需达到的三重

境界：首先是形似，其次是意似，最后是神似。

“雅”代表的就是神似的最高意境。严复“信、达、

雅”的翻译标准产生后在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成为翻译界的金科玉律。可以说，后来国人的翻

译实践基本都受他这三个标准支配。即使今日西

方的翻译标准———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ｉｎｍｅａｎｉｎｇａｎｄ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ｉ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意义相符和功能相似），与严
复的“信、达”都很相似，更何况还有意境高深

的“雅”。

　　尽管严复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但
他的翻译实践却未完全按照这些标准实行，有些

不尽人意。梁启超曾在《新民丛报》上委婉批评

他的译风：

　　　　其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摩仿先秦文体，非
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况此等学

理邃赜之书，非以流畅悦达之笔行之，安能使

学童受其益乎？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

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文人结

习，吾不能为贤者讳矣。［１２］

　　虽然梁氏针对严复译风而言，但其根源在于
用语的古奥和文雅。

　　对于严氏古雅的译名，王国维也批评道：
　　　　严氏造语之工者固多，而其不当者亦复

不少，兹笔其最著者，如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之为“天
演”也，Ｓｙｍｐａｔｈｙ之为“善相感”也。而天演
之于进化，善相感之于同情，其对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与Ｓｙｍｐａｔｈｙ之本义，孰得孰失，孰明孰暗，凡
稍有外国语之知识者，宁俟终朝而决哉！

·７７·



……如侯官严氏所择之《名学》，古则古矣，

其如意义之不能了然何？［１３］

　　可见，在岌岌可危的清末变局中，社会上欢迎
的是明白晓畅的译名，以利于启发民智，自强

保种。

　　在译名求浅、求显、求明思想的主导下，中国
近代伦理核心术语名也以通俗易懂为准绳。中国

近代伦理核心术语群除少数术语来自中国固有词

汇外，绝大多数都来自日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

译语通俗浅显，好识好记。如 Ｓｏｃｉｅｔｙ，严译为
“群”，而日本用双词“社会”对应；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严
译为“玄学”，日本译为“形而上学”等。虽然汉语

单字言简意赅，但词义流于模糊和笼统，所以日译

名反而显得准确通俗，更易于流行。中国近代伦

理核心术语群也由于日本新名词的团簇聚集，而

呈现出意义谨严又明白如话的独特风采。

　　总之，中国近代伦理学核心术语群是在中西
日的文化互动中，在中国近代学人和日本学者的

共同努力下，选择了切实可行的生成翻译原则，才

艰难玉成的。这一核心术语群的生成，推动了中

国传统伦理向近代的转型，也促成了中国近代伦

理学的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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